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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香港「外地收入免稅制度」的立法草案現已發佈

概述
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外地收入免稅制度」(免稅制度) 的立法草案已於2022年10月28
日刊憲。為幫助香港納稅人及公司更容易了解免稅制度的實際操作，香港稅務局 (稅務局) 於
同日發佈了有關該制度的執行指引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在本稅務快訊中，我們總結了立法草案內對免稅制度作出的修訂及有關該制度的進一步細節。
在我們下一期的稅務快訊中，我們將討論稅務局執行指引中的重點，並分享我們對立法草案
和稅務局執行指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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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今年六月香港特區政府 (政府) 就修訂香港「外地收入免稅制度」進行諮詢後，《2022年稅務(修訂)(指明
外地收入徵稅)條例草案》 (立法草案)1 已於2022 年 10 月 28日刊憲。立法草案應連同稅務局於同日發佈的
執行指引2一並閱讀，執行指引包括了一般和特定行業的示例，以說明免稅制度的實際應用。

免稅制度的修訂及進一步細節
以下摘要是與政府於本年6月發佈的提案 (提案) 相比下，立法草案中對免稅制度作出的主要修訂以及所披露
的進一步細節。關於免稅制度的背景和提案的概述，請參閱我們在本鏈接所發佈的香港稅務快訊。

免稅制度所涵蓋的實體

• 不在香港經營業務的跨國企業實體 (MNE entity) 將不受免稅制度的影響。
• 屬香港稅務居民的跨國企業實體於香港以外所設立的常設機構，將被視作為在其設立的國家或地區經營

業務的另一個跨國企業實體。因此，在該常設機構不在香港經營任何業務的情況下，其將不會受免稅制
度的影響。

• 豁除實體 (excluded entity) 的定義參照了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 (BEPS 2.0) 第二支柱下的全球反稅基侵蝕
規則 (GloBE Rules) 中所採用的定義，並進行了以下主要修改：
– 屬最終母實體 (ultimate parent entity)的投資基金和房地產投資工具為豁除實體，但不包含它們所持

有的特別目的實體;
– 擴大了「投資基金」的定義 -「投資基金」亦包括根據「統一基金免稅制度」在港豁免徵稅的實體，

以及根據《稅務條例》豁免在港徵稅並受證監會規管的集體投資計劃;
– 保險投資實體為豁除實體;
– 受惠於《稅務條例》下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例如，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合資格飛機／船舶出租人

及合資格家族投資控股工具等）為豁除實體; 及
– 根據《稅務條例》第23B條就船舶經營所得利潤在香港豁免徵稅的實體亦為豁除實體。

1  請通過此鏈接參閱該條例草案
2  請通過此鏈接參閱該稅務局執行指引 (稅務局暫時只提供英文版本)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cn/pdf/zh/2022/06/tax-alert-10-hk-the-hksar-government-s-proposed-changes-to-the-offshore-regime-for-passive-income-in-hong-kong.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bills/b202210282.pdf
https://www.ird.gov.hk/eng/tax/bus_fsi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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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制度所涵蓋的外地收入類型

• 免稅制度所涵蓋的外地收入為：在香港以外地區產生或得自香港以外地區的任何利息、股息、處置收益或
知識產權收入 (相關外地收入)。

• 處置收益是指從出售某實體(包括擬備獨立財務帳目的信託)的股權權益所獲得的收益，但不包含處置合夥
權益所獲得的收益。

• 知識產權收入是指就使用 (1) 某些列明知識產權或 (2) 那些知識產權的使用權利所獲得的收入。
• 受規管財務實體( 如銀行, 保險公司以及受證監會規管經營活動的實體3) 從其受監管業務中獲得的利息、股

息以及處置收益則不受該免稅制度的影響。

「在香港收取」的涵義

該涵義與新加坡現行採用的涵義相同，即一筆款項會在以下情況被視為「在香港收取」：

• 該筆款項是匯入、傳送至或帶進香港;
• 該筆款項被用於償付就在香港經營的行業、專業或業務而招致的債項；或
• 該筆款項被用於購買動產，而該動產被帶進香港。

純股權持有實體 (pure equity-holding entity) 的定義

純股權持有實體是指該實體:

• 僅持有其他實體中的股權權益; 及
• 僅賺取股息、處置收益以及與取得、持有或出售上述股權權益有關的附帶收入。

經濟實質要求

立法草案中的經濟實質要求大致與提案中的要求相同。立法草案並確認了:

• 經濟實質要求將在收入的累算年份（而非收取年份）進行評估; 及
• 簡化經濟實質測試 (只適用於純股權持有實體) 中的「香港公司法下的公司申報要求」包括公司註冊，有限

合夥註冊和商業登記。

適用於股息及處置收益的持股豁免制度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 持股豁免制度的一個主要優化是將「被投資實體的總收入不多於百分之五十為被動收入」這一要求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有關跨國企業實體在累算相關外地收入前不少於十二個月內，須持有被投資實體不少於百
分之五的股權權益。

• 在評估股息能否滿足 「在適用稅率不少於百分之十五的海外國家或地區徵稅」這一條件時，持股豁免制度
將採用「透視」方法去考慮最多五層被投資實體就其股息或基礎利潤 (underlying profits) 須被徵收的合資
格稅項。

適用于知識產權收入的關聯要求

• 關聯要求下的稅務豁免只適用於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 即使用合資格知識產權 (即專利或版權軟件) 或其使
用權利所獲得的收入。

• 關聯要求的一個主要優化為: 合資格研發開支包括跨國企業實體自身在香港或海外進行研發活動所產生的開
支。

出售離岸股權權益的損失或就合資格知識產權蒙受的損失

• 跨國企業實體在香港以外出售股權權益（不包括合夥權益）的損失或可用于抵消其應評稅利潤, 但只限於抵
消其在免稅制度下須在香港徵稅的相關外地收入所產生的應評稅利潤，並且須符合某些列明條件。

• 同樣，若跨國企業實體就某一合資格知識產權產生應課稅的合資格知識產權收入，並符合其他特定條件，
其就該合資格知識產權所蒙受的損失或可用來抵消其應評稅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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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中包括受監管的證券代理以及受監管的投資經理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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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及單邊稅收抵免

• 若相關外地收入同時須在香港及沒有與香港簽定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的海外國家或地區徵稅，免稅制
度將提供單邊稅收抵免，但只適用於為香港稅務居民的跨國企業實體。

• 如果相關外地收入為股息，在免稅制度下，跨國企業實體不僅可就該股息須支付的海外稅款獲得雙邊或單
邊稅收抵免，還可就基礎利潤須支付的海外稅款獲得雙邊或單邊稅收抵免，而相關須支付的海外稅款能追
溯到最多五層被投資實體。前提是在分配股息時，該跨國企業實體持有該被投資實體至少百分之十的股權
權益。

通知及紀錄備存要求

若跨國企業實體賺取須在香港徵稅的相關外地收入，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 須於該收入在香港收取 (或被視為在香港收取) 的課稅年度基期結束後的四個月內，以書面形式通知稅務局;
及

• 至少保留相關外地收入的交易和業務記錄直至 (1) 交易完成後的七年或 (2) 該收入在香港收取 (或被視為在
香港收取) 後的七年, 以較遲者為准。

畢馬威意見
我們歡迎政府根據諮詢過程中收到的意見和反饋對免稅制度進行了多項的改進。此外，令人鼓舞的是，在政
府新聞稿4中提到，政府會繼續探討如何進一步提升香港稅務競爭力，包括研究為源自香港的知識產權收入提
供稅務優惠措施，以鼓勵更多研發活動在香港進行，以及為在岸處置股份或股權權益制定合適措施，以提高
稅務明確性。

儘管免稅制度的立法草案和執行指引已經發佈，但有關免稅制度的規則相當複雜且在實際操作上仍有一些需
要𨤳𨤳清的事項。在我們的下一期稅務快訊中，我們將集中分析執行指引中的要點，並討論一些有待澄清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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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rd.gov.hk/chi/ppr/archives/22102601.htm


所載資料僅供一般參考用，並非針對任何個人或團體的個別情况而提供。雖然本所已致力提供準確和及時的資料，但本所不能保證這些資料在閣下收取時或日後仍然
準確。任何人士不應在沒有詳細考慮相關的情况及獲取適當的專業意見下依據所載資料行事。

© 2022 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 中國合夥制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企業諮詢 (中國) 有限公司 — 中國有限責任公司，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澳門特
別行政區合夥制事務所，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特別行政區合夥制事務所，均是與英國私營擔保有限公司 — 畢馬威國際有限公司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全球性
組織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 2022畢馬威稅務服務有限公司 — 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限責任公司，是與英國私營擔保有限公司— 畢馬威國際有限公司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全球性組織中的成員。版
權所有，不得轉載。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刷。

畢馬威的名稱和標識均爲畢馬威全球性組織中的獨立成員所經許可後使用的商標。

香港稅務快訊

kpmg.com/cn/socialmedia

如需獲取畢馬威中國各辦公室信息，請掃描二維碼或登陸我們的網站：
https://home.kpmg/cn/zh/home/about/offices.html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